
华丰典当

永康市华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2年8月8日，是由国家商务部批准设立的典当机构，是浙江省典当行业协会理

事会（副会长）单位，现已在金华、武义等地设立了分公司，是浙江省“四星级典当企业”、“浙江省典当行业突出贡献企业”、“金

华市信用示范企业”、“纳税百强”等，并积极投身各类公益事业，永康市华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本着“发展莫忘稳健，服务必须忠

良”的准则，以“支持生产、活跃流通、方便生活、排忧解难、救急济需”为服务宗旨，致力于为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广大城乡居

民提供快捷、便利、高效、安全的融资服务。典当借款，大额一天，小额几分钟，期限自定，最短5天，随借随还，有需要可续当（续

当是指借款到期后，若还要用几天，只要到典当公司来结清后续费用即可）。

永康总公司地址：永康市华丰中路36号（华丰菜场对面） 电话：0579-87182868
金华分公司地址：金华市李渔路353号 电话：0579-82490998
武义分公司地址：武义县俞源街96号 电话：0579-87666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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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电力客户：
在互联网信息化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为了更好的让客户体验

智能用电互动服务，实现用电信息查询零距离，感受信息化技术带来
的方便、快捷，享受“低碳环保”的绿色生活，自2016年8月1日起，
我市将停止发放纸质《电量电费通知单》，改为用电子化方式告知电
量电费信息。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获取电量电费信息：
1.电E宝：下载后注册电力户号，选择掌上电力模块查询。电E

宝提供电力缴费、电量电费查询、电费小红包、银行卡支付提现等多
种服务。浙江电力用户2016年年底前注册，享受“七重好礼”相送，
缴费有礼、体验有礼、分享有礼、免年电费额等，注册越早礼越多。

2．“掌上电力”APP：下载并进行电力户号绑定即开通用电服
务，可查询您家的用电缴费情况，密码为电力户号或身份证后6位，如
无法绑定，请及时联系相关供电所进行咨询。

3.微信：添加公众号“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我的用电→户号
绑定→输入户号与密码即可关联您家的电力户号，随时查询电量电
费信息，密码为身份证后6位，如无法绑定，请及时联系相关供电所进
行咨询。

4.订阅免费电费短信：方法1：拨打供电营业厅电话提供户号和
手机号或携带有效证件直接前往供电营业厅办理订阅；方法2：拨打
95598提供户号、手机号进行人工订阅；订阅成功后系统将在每月电
费发行当天或次日自动为您发送当月电费信息。

5.95598查询电费信息：拨打95598→普通话按1→按3查询电
量电费→根据提示输入户号进行查询，或按0进入人工服务查询。

温馨提醒：自2015年7月起，连续十二个月内如有2次及以上未
按期缴费客户，将列入浙江人行征信系统，信用浙江等社会信用体
系，请及时查询电费信息并在约定期限内完成缴费。

国网浙江永康市供电公司
2016年6月6日

电E宝IOS版（苹果机） 电E宝(安卓版) 低压掌上电力APP 高压掌上电力APP 微信公众服务号

关于取消纸质电费通知单投递的公告 针对无实际操作经验者，从零基础入门，模拟
企业做账方式授课，（包括整套生产和外贸企业出口
流程），经短期培训，即可直接到企业上岗。

常年招生，循环授课，一次交费，学会为止！
实操班永康开办早，考证培训合格率高。

《第4期会计实操班》：9月11日前报名，12日开课。

会计实操及考证班招生

《今年最后1期会计证考前培训班》：9月17日前报
名，18日开课。网上报名时间：9月9日-18日
QQ群：210257526 联系人：李巧儿

报名地址：龙川公园青少年宫2楼（迎春路9号）

手机（微信号）：15888902016 市府网：622016
《中华会计函授学校》大专班最后一个月招生中。

实操夜班 每周一、三、五晚上授课 晚上：6：30-8：30 共24夜

会计证考前培训班：每周日白天上课 8:30-15:30 共13天 总店：公园里8幢7号（龙川公园对面，阿庆嫂
往 东 50 米）；87111047、87113105、87119506、
87119526

2店：金胜路 68 号（房管大楼对面）；电话：
87129015、87129016、87129017、87129019

3店:华丰东路27号（普兰德洗衣店旁）；电话：
87181590、87181591、87181592

4店:南苑东路27号（建行南苑网点旁）87103518

知名品牌连锁中介，值得信赖

买卖房找四联房产
★大型房产中介,数十人为您服务★交易资金银行介入监管，更安全★银行贷款利率特惠可基准92折,优质客户更低★按揭首付可20%,先审批后过户,领证快速放款★可代还卖方原贷款,交易更安全,费用低★法院拍卖垫资、转贷，详询13516980998★套房\别墅\店面\厂房等数千套房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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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6)浙0784民初1283号
陈子华、徐银苏（住址均为：浙江省永

康市芝英镇下柏石村178号，身份证号码
分 别 为 ： 330722196208234536、
330722196311214525。）：本院受理原
告陈芬佩为与被告陈子华、徐银苏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784民初1283号判决书。由被
告陈子华、徐银苏归还原告陈芬佩借款
1200000元并支付利息（其中700000元的
利息从2013年7月29日起，500000元的
利息从2013年10月21日起，均按月利率
1%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款项限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告陈子
华、徐银苏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
理费16950元，公告费200元，共计17150
元，由被告陈子华、徐银苏负担。请你们自
本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芝英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2016)浙0784民初310号
应振东、吴秋凤（住址均为：浙江省永

康市方岩镇大园村247号，身份证号码分

别 为 ： 330722196606174313、
330722196909122123。）：本院受理原
告周木杰为与被告应振东、吴秋凤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784民初310号判决书。由被告
应振东、吴秋凤支付原告周木杰货款
133232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
2015年1月24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清
之日止），款项限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
完毕。如果被告应振东、吴秋凤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3404元，公告
费400元，共计3804元，由被告应振东、吴
秋凤负担。请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六十日
内来本院芝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6）0784民初400号

金忠海、陆美爱：原告梁锐与被告金忠海、
陆美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判决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6）0784民初
400号民事判决书。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六十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民二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五天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